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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在全省开展瓶装液化石油气行业

标准化建设的通知

各市、县人民政府,省人民政府各委、办、厅、局:

为进一步提高全省瓶装液化石油气行业充装、配送标准化建

设、智能化运营的水平,增强行业安全管理能力,有效防范和化解

安全风险,促进瓶装液化石油气行业高质量发展,经省政府同意,

现就在全省开展瓶装液化石油气行业标准化建设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,特别是对



燃气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,全面落实省委、省政府部署要

求,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,切实增强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,按照

法治化、市场化原则,强化措施,严格管理,通过政府引导、企业参

与、统筹规划、合理布局、试点先行、整体推进,推动全省瓶装液化

石油气企业标准化、规范化建设,提升瓶装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本

质安全水平,营造安全有序的市场环境。

二、目标任务

以设区市为单位,通过对瓶装液化石油气行业的整合,积极推

进具有自动充装、统一配送、全流程智能监管的标准站建设。鼓励

大型企业参与液化石油气标准站建设工作,促进瓶装液化石油气

市场规模化、专业化发展。

(一)建设标准充装系统。各设区市要结合当地实际建设1-

3个具有一定规模液化石油气储存能力,具备消毒清洗钢瓶、扫码

识别气瓶、充前预检、上瓶开阀充装、下瓶复检、捡漏叠瓶等全自动

功能的瓶装液化石油气充装标准站,将现有不具备标准站建设条

件的充装站改造为供应点,实现行业的规范管理。原则上10公里

半径范围内至少设置一个供应点,供应点规模与服务区域面积、服

务用户数量相适应。

(二)建设统一配送系统。推广瓶装液化石油气区域化统一配

送服务。瓶装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应当建立用户服务系统,与用

户签订供用气合同,对配送全过程进行跟踪管理,准确记录用户实

名制销售、用户供气使用凭证和气瓶出入充装站、气瓶出入用户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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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信息。在推进液化石油气充装标准站建设的同时,要建设瓶

装供应点,配置专用车辆保障标准站到瓶装供应点的配送业务;瓶

装供应点到用户端统一由专人配备专用车辆配送,随瓶入户完成

连接、调试、检测、安检工作。建立瓶装液化石油气配送服务标准,

实现气瓶标识统一、配送车辆统一、员工证装统一、服务标准统一、

实名登记统一、安检内容统一的“六统一”标准规范经营服务机制。

用于配送服务的车辆和驾驶人员、配送人员原则上定人定车,

相关信息由其所属的瓶装液化石油气配送企业向属地燃气管理部

门报备,并录入用户服务信息系统进行统一管理。当配送不超过

120公斤液化石油气时,配送车辆可用电动(燃油)正三轮车,该车

辆质量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。配送人员要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取得

相应的上岗资格证。

(三)建设全流程智能监管系统。同步推进钢瓶智能角阀、二

维码和充装秤联锁改造工作,与智能监管平台联网。燃气管理部

门会同市场监管、商务、交通运输、公安等部门,运用信息化手段,

建设具备政府监督管理、企业运营服务、用户网上交易、应急管控

等功能的全省液化气智能监管平台,实现瓶装液化石油气“来源可

查、去向可追、责任可究”的全过程、可追溯动态监管目标。

三、进度安排

太原市、临汾市、晋城市作为全省试点,在2023年6月底前出

台实施方案;在2023年9月底前完成瓶装液化石油气充装站标准

化建设的征地工作;在2024年6月底前完成瓶装液化石油气行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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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化建设。全省其他各设区市分3个阶段进行。

(一)制定方案阶段(至2023年6月底)。各市依据本通知,结

合本市实际制定实施方案,方案主要包括目标任务、实施主体、完

成时限、工作要求等内容,方案要经过专家论证并以市政府办公室

名义印发。

(二)实施推进阶段(2023年7月至2024年9月)。各市按照

本通知及本市方案要求,加快瓶装液化石油气充装标准站的充装

系统、配送系统、全流程智能监管系统建设,对现有不具备标准站

建设条件的充装站改造为供应点,实现站、点、户的全过程溯源。

(三)总结规范阶段(2024年9月至12月)。各市认真总结好

的经验做法,将工作成果提炼为规章制度和标准规范,进一步健全

完善瓶装液化石油气行业管理长效机制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(一)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市政府要高度重视,认真履行主体责

任,认真制定实施方案,统筹抓好组织实施、进度安排、任务分工、

资金落实、工作保障、制度建设等各项工作落实。要加大对瓶装液

化石油气企业标准化经营改革的监管力度,及时发现问题、解决问

题。

(二)强化监督指导。各市燃气管理、市场监管、商务等部门按

职责履行指导、监督、管理责任,负责对液化石油气行业改革中涉

及的工作进行全程指导、检查督促和具体实施。省住建厅要会同

有关部门加强督促指导,统筹协调推动工作落实,对因工作不力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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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规模化经营改革进展滞后、重大问题悬而未决的市、县政府及时

予以督办。

(三)强化整治合力。在瓶装液化石油气企业标准化建设过程

中,各市要加大监管力度,排查治理一批重大安全隐患,依法惩处

一批非法违法行为,关闭淘汰一批违法违规和不符合安全生产条

件的企业,规范液化石油气行业市场秩序。

(四)营造社会氛围。各市要及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和做法,

充分利用各类媒体进行宣传,凝聚社会共识,引导企业积极参与。

畅通监督渠道,主动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,认真解决群众反映的问

题,提高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,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。

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 

2023年2月13日  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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